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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打破城乡分割和促进数字经济发展， 是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和发展新质生产力

的内在要求。 本文利用 ２０１０ － ２０２０ 年 ２８０ 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 将新型城镇化试点视为一

项准自然实验， 结合渐进双重差分模型评估了试点对数字产业发展的影响。 研究发现， 新

型城镇化试点对数字经济创新创业活跃度具有显著的提升作用， 这一积极影响在人口规模

适中、 中西部地区的城市中更为显著。 影响机制分析表明， 新型城镇化试点通过纠正劳动

力配置扭曲、 促进高新技术企业进入、 加速产业集聚和完善基础设施建设， 从而提高了数

字经济创新创业活跃度。 本文研究结果从经验上揭示了新型城镇化试点的数字红利， 为优

化新型城镇化战略、 促进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发展提供了政策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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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言

打破城乡分割是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 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的内在要求， 受到

学术界的广泛关注 （万广华等， ２０２２）。 已有文献论证了破除城乡二元结构能够有效缓

解城乡收入、 财富以及教育等领域的不平等水平 （李军、 李敬， ２０２０）， 对经济与社会

发展存在深远的积极意义。 近年来， 伴随数字经济的发展和信息化时代的来临， 城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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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割对城乡数字鸿沟的影响成为研究的热点问题 （曾亿武等， ２０２２）， 其存在严重阻碍

了数字产业的总体发展进程。 一方面， 农村地区落后的数字基础设施和短缺的数字技

能人才制约了产业数字化转型 （史宇鹏等， ２０２１）； 另一方面， 城乡间的金融可得性差

异和寄递差距阻碍了农村电子商务创业 （王奇等， ２０２２）。 然而产业数字化转型和数字

电商发展并不能完全概括具有丰富内涵的数字经济创新创业的本质特征， 目前尚缺乏

破除城乡壁垒影响数字产业创新创业的经验证据。 因此， 研究缓解城乡分割究竟对数

字经济创新创业的发展存在何种影响显得十分必要。

城乡间的户籍壁垒是导致城乡二元经济体制、 劳动力等生产要素在城乡市场分化

的重要原因 （Ｗａｎｇ ｅｔ ａｌ， ２０２１）。 新时期城市与农村的老二元结构转化为城镇内部户

籍居民与流动人口的新二元分割 （Ａｎ ｅｔ ａｌ， ２０２４）， 严重影响社会创新创业发展。 首

先， 新二元分割会导致部分流动人口无法享受均等化的公共服务， 这将会加剧人才流

失、 阻碍劳动力自由流动、 无法与高级人力资本形成技能互补， 也无法倒逼企业改善

创新绩效 （戴蕙阳等， ２０２１）， 进而降低企业的创新活力 （张艺川、 梁权熙， ２０２２）。
其次， 新二元分割也降低了流动人口的留城意愿。 居留意愿较弱的流动人口对主流市

场的了解有限， 并且在行为方面和本地人有着较大差异， 创业倾向更低 （李五荣等，
２０２２）。 最后， 农业转移人口家庭在就业市场上面临更大的不确定性， 风险厌恶也减少

了家庭的创业决策 （Ｈｖｉｄｅ ＆ Ｐａｎｏｓ， ２０１４）。 因此， 破除户籍制度壁垒、 打破城乡分割

成为激活数字经济创新创业活力过程中亟待解决的问题。
为了畅通城乡要素循环， 促进城乡融合发展， 中共中央、 国务院于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印

发了 《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 （２０１４ － ２０２０ 年）》， 自此新型城镇化战略的制度体系全面

确立， 成为重要的国家战略。 随后， 为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等 １１ 部门联合印发 《关于开展国家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工作的通知》， 并于 ２０１４ 年、
２０１５ 年和 ２０１６ 年分别公示了第一批 ２ 个省 ６２ 个城市 （镇）、 第二批 ７３ 个城市 （镇）
和第三批 １１１ 个城市 （镇） 的试点名单。 ２０１５ 年 １０ 月， 中共中央在 “十三五” 规划

中进一步明确新型城镇化的重要任务， 提出 “深化户籍制度改革， 促进有能力在城镇

稳定就业和生活的农业转移人口举家进城落户， 并与城镇居民有同等权利和义务”。 可

见， 与过去土地城镇化不同， 新型城镇化重视以人为核心的人口城镇化， 不但要让农

村居民进城务工， 还要举家落户并享有城乡一体的保障性权益。 从引得来到留得下，
新型城镇化试点力图通过打破户籍制度藩篱以提高劳动力要素的市场化配置水平， 使

得与劳动力密切相关的土地、 资本和技术等生产要素在城乡间实现自由流动 （李兰冰

等， ２０２０）， 为城乡数字产业融合发展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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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以新型城镇化试点为准自然实验， 采用双重差分模型评估新型城镇化试点对

数字经济产业创新创业活跃度的影响及内在作用机制， 并探讨新型城镇化试点在不同

行业及城市中的异质性影响。 相较于已有研究， 本文可能的边际贡献在于： 一是在研

究数据上， 本文使用基于 ２０２１ 年国家统计局公布的 《数字经济及其核心产业统计分类

（２０２１）》 编制的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创新创业指数， 从企业创新创业的角度较为细致、 全

面地刻画了地区数字经济发展水平； 二是在研究方法上， 将新型城镇化试点作为一项准

自然实验， 可以缓解以往研究使用单一或复合的静态指标测度城镇化水平面临的内生问

题； 三是在研究内容上， 立足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和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时代背景， 运用

实证方法从纠正劳动力配置扭曲、 促进高新技术企业进入、 加速产业集聚和完善基础设

施建设四方面验证新型城镇化试点激发数字经济创新创业活跃度的理论机制。
本文余下部分安排如下： 第二部分为文献综述并提出研究假设； 第三部分为研究

设计， 包括模型设定、 变量选取和数据来源等； 第四部分为实证检验， 汇报基准回归

结果， 并进行内生性和稳健性检验； 第五部分为影响机制和异质性分析； 第六部分总

结前文实证结果， 得出结论和政策建议。

二　 文献综述与理论假设

（一） 新型城镇化试点对数字经济创新创业的影响

中国传统的城镇化推进过程中， 人口城镇化严重滞后于土地城镇化， 其直接后果是

阻碍了城镇化与信息化的深度融合。 而新型城镇化以人为本， 坚持把推进农业转移人口

市民化作为首要任务， 通过深化户籍制度改革、 推进常住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等一系

列举措落实人口城镇化进程 （李兰冰等， ２０２０）， 为促进数字产业的创新创业行为提供可

能。 从供给端来看， 新型城镇化试点促进了流动人口的流入和留居、 财力和物力的集中

发展。 人、 财、 物的投入为数字基础设施的发展提供硬件支持 （王媛媛、 韩瑞栋，
２０２１）， 这为数字产业发展提供了有利的外部条件。 作为数字经济发展的重要载体， 人工

智能、 大数据、 互联网等数字基础设施的建设为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转型筑牢坚实基础

（王海等， ２０２３）， 有利于提升和释放围绕数字技术开展的创新绩效和创业热情。 从需求端来

看， 随着新型城镇化建设过程的推进， 居民与企业等各类主体对信息化的需求增加， 释放了

城市的数字化潜力。 农民工的市民化要求企业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 如缴纳更高比例的社会

保险等， 这将加剧企业竞争。 为有效应对这一问题， 企业可以选择数字化管理以降低成本

（夏常源等， ２０２２）。 落户难度降低在提升流动人口创业概率的同时， 也会增加农业转移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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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入， 进一步激发对数字支付、 互联网理财等新兴数字化产品的需求 （李五荣等， ２０２２； 王

媛媛、 韩瑞栋， ２０２１）。 所以， 为满足企业与流动人口等多元主体的需求， 新型城镇化的建

设会加快数字产业的发展进程。 基于此， 本文提出如下假说。
假说 １： 新型城镇化试点的实施能够提升数字经济创新创业活跃度。
（二） 影响机制分析

新型城镇化试点通过破除制度壁垒使得要素在城乡间平等互换、 双向流动， 从供

给端和需求端联合发力， 提升城市整体的数字产业发展水平。 新型城镇化试点不仅要

求发挥城市的创新载体和创业平台作用， 还强调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 优化城市产业

结构的目标任务， 为提升数字经济创新创业活跃度提供了有利条件。 基于已有文献，

新型城镇化试点可以纠正劳动力配置扭曲、 促进高新技术企业进入、 加速产业集聚和

完善基础设施建设， 进而影响数字经济创新创业活跃度。
１ 新型城镇化试点的 “匹配效应”

要素市场扭曲会抑制企业的创新活动投入和降低居民的创业概率， 且对高新技术数

字产业的抑制效应更显著 （戴魁早、 刘友金， ２０１６； 赵新宇、 郑国强， ２０１９）。 降低城乡

要素市场分化程度能够扭转劳动力与企业之间由于信息不对称导致的供需错配 （吴青山等，

２０２２）、 降低信息搜寻成本 （Ｂｒａａｋｍａｎｎ ＆ Ｖｏｇｅｌ， ２０１１）， 从而有效改善要素的单向流动情

况， 从体制机制层面削弱劳动力的流动障碍。 新型城镇化试点通过提供更多就业相关信息、
减少迁移阻碍， 提高劳动力市场化配置程度， 降低劳动力错配程度。 因此， 新型城镇化试点

可在一定程度上改善劳动力配置扭曲情况， 实现劳动力配置的帕累托最优， 进而提升数字产

业这一新兴技术产业的创新创业活跃度。
２ 新型城镇化试点的 “导向效应”

作为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重要战略， 新型城镇化过程中一个重要趋势就是高

技能劳动力替代低技能劳动力， 技术和资本替代资源和劳动力 （张琦、 李顺强，
２０２３）。 技术专用性导向将会提高城市的高技能劳动力占比， 发挥企业的 “干中学” 效

应， 提升地区创新能力和创新水平， 吸引高技能人才来当地开展创业活动 （焦豪等，
２０２３）。 为使农业转移人口掌握一技之长顺应日益提高的用工需求， 新型城镇化试点特

别注重在对标劳动力市场需求的基础上对转移人口进行教育培训， 推动流动人口的人

力资本积累 （尤济红、 梁浚强， ２０２３）。 劳动者为适应新的职业市场现状， 也会主动进

行人力资本投资 （Ｌｕ ｅｔ ａｌ， ２０２３）。 全社会人力资本投资的提升会催生新产业新业态

新模式， 特别是数字型人才的培养为数字经济发展提供新的抓手 （蔡宏波等， ２０２３）。

总之， 新型城镇化能促进高新技术企业进入， 提升劳动力的人力资本， 从而间接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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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产业创新创业活跃度。

３ 新型城镇化试点的 “集聚效应”

城乡间要素市场一体化建设加强了人才、 资本等要素的流动和交流， 有利于区域

间要素的自由流动和产业集聚 （陆铭、 李鹏飞， ２０２２）。 产业集聚可以加强区域内企业

间的相互学习、 模仿与竞争， 有利于开展创新活动， 进而有效提升城市的创新能力 （谭

志雄等， ２０２２）。 更高的产业集聚水平将会强化区域内企业的专业化分工， 从而有效地推

动技术创新和劳动生产率提升 （袁淳等， ２０２１）。 新型城镇化带来的人口集聚会导致更高

水平的产业集聚， 这会降低创业资源获取难度， 提升地区整体创业水平 （于潇、 徐英东，

２０２２）。 由此， 新型城镇化可能会推动城市整体的数字技术创新创业水平的提升。

４ 新型城镇化试点的 “连通效应”

与传统的城镇化不同， 新型城镇化注重打破城乡分治的传统思路， 加快推动城市基

础设施向农村延伸、 公共服务向农村覆盖， 致力于实现城乡基础设施的统筹建设 （魏后

凯， ２０２４）。 加快农村交通、 快递等基础设施建设步伐可以降低移民成本和增加就业机

会。 在市场扩张效应超越竞争效应时， 不仅有利于激发企业的研发行为、 提升全要素生

产率 （张睿等， ２０１８）， 还有利于降低偏远地区农产品运输成本、 方便农村家庭利用电商

平台创业 （王奇等， ２０２２）。 因此， 新型城镇化试点可能会促进城乡基础设施建设， 顺应城

市整体发展需要， 从而促进数字经济创新创业的发展。 综合上述分析， 本文提出如下假说。

假说 ２： 新型城镇化试点通过缓解劳动力错配、 促进高新技术企业进入、 加速产业

集聚、 完善基础设施建设， 从而提升数字经济创新创业活跃度。

三　 研究设计

（一） 变量选取

１ 被解释变量

本文的被解释变量为数字经济创新创业活跃度。 由于以往文献未将数字经济、 创

新水平和创业活跃度纳入统一框架进行分析， 本文将分别归纳各变量的测度方法与优

缺点， 并说明本文的衡量方式。 目前， 数字经济的测算方法主要有数字经济增加值和

数字经济相关指数两种 （蔡跃洲、 牛新星， ２０２１； 赵涛等， ２０２０）①， 前者仅适用于研

① 数字经济增加值法依托核算方法相对成熟的国民经济增加值核算体系， 数字经济相关指数通

过建立指标体系测评地区整体发展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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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数字经济对国内生产总值的贡献程度， 后者因能对区域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进行评估

而被广泛应用。 区域创新水平主要使用研究与试验发展 （Ｒ＆Ｄ） 经费投入或专利授权

数量两种方法度量， 这可能会导致虚报经费投入和忽视专利使用质量造成数据失真的

情况 （毛文峰、 陆军， ２０２０）。 衡量区域创业活跃度的方法包括生态学法、 人口法和劳

动力市场法三种 （曾婧婧、 温永林， ２０２１）①， 但也分别存在忽视区域内企业规模异质

性、 受年份影响波动较大和受限于城市层面劳动力数据的可得性和完整性等问题 （刘

娟等， ２０２２； 叶文平等， ２０１８）。 综上， 本文参考戴若尘等 （２０２２） 的方法， 利用北京

大学企业大数据研究中心测算的中国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创新创业指数衡量数字产业创

新创业发展水平。 该指数聚焦数字经济核心产业， 利用独特的企业大数据和多维度综

合指标体系展示了各城市数字产业创新创业的发展水平。 考虑到系数解读的方便， 本

文将数字经济创新创业指数除以 １００ 处理。

２ 解释变量

本文的核心解释变量为新型城镇化试点建设， 使用新型城镇化试点时间虚拟变量和

组别虚拟变量的交乘项衡量。 时间虚拟变量的赋值方式为： 试点年份及之后的年份设置

为 １， 之前的年份设置为 ０。 组别虚拟变量的赋值方式为： 新型城镇化试点城市定义为处理

组并设置为 １， 非试点城市定义为控制组并设置为 ０。 具体试点城市与时间见表 １②。

表 １　 新型城镇化试点地级城市名单

时间 试点城市

南京市、 无锡市、 徐州市、 常州市、 苏州市、 南通市、 连云港市、 淮安市、 盐城市、 扬州市、

第一批

（２０１４ 年）
共 ５９ 个地级市

镇江市、 泰州市、 宿迁市、 合肥市、 芜湖市、 蚌埠市、 淮南市、 马鞍山市、 淮北市、 铜陵市、
安庆市、 黄山市、 阜阳市、 宿州市、 滁州市、 六安市、 宣城市、 池州市、 亳州市、 宁波市、
大连市、 青岛市、 石家庄市、 长春市、 哈尔滨市、 武汉市、 长沙市、 广州市、 吉林市、 齐齐

哈尔市、 牡丹江市、 嘉兴市、 莆田市、 鹰潭市、 威海市、 德州市、 洛阳市、 孝感市、 株洲市、
东莞市、 惠州市、 柳州市、 来宾市、 泸州市、 安顺市、 曲靖市、 金昌市、 海东市、 固原市

① 核心思想均为对新增企业数量进行标准化处理， 差别在于分别将区域内全部企业、 所有人口

以及劳动力总数作为标准化基数。
② 为了更准确地评估新型城镇化对地级市数字经济创新创业活跃度的影响， 在三批新型城镇化

试点名单中， 如果新型城镇化试点完全覆盖某地级市， 将该地级市作为处理组样本； 否则，
如果只是在地级市的下设区 （县、 镇） 进行试点， 本文不将其纳入处理组样本 （焦豪等，
２０２３； 吴青山等， ２０２２）。 实际上， 试点地级市共有 ８５ 个， 由于海东市在研究时间窗口内进

行过行政区划变更， 考虑到统计口径差异， 本文在研究样本中将其剔除， 因此最终处理组包

括 ８４ 个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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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时间 试点城市

第二批

（２０１５ 年）
共 ７ 个地级市

台州市、 茂名市、 濮阳市、 包头市、 成都市、 绵阳市、 眉山市

第三批

（２０１６ 年）
共 １９ 个地级市

伊春市、 萍乡市、 赣州市、 抚州市、 济南市、 淄博市、 烟台市、 聊城市、 鹤壁市、 荆门市、
随州市、 湘潭市、 郴州市、 韶关市、 潮州市、 遂宁市、 达州市、 延安市、 银川市

　 　 资料来源： 根据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网站整理得到。

３ 机制变量

（１） 劳动力错配。 本文参考牛子恒和崔宝玉 （２０２２） 的做法利用劳动力错配情况

测算城市劳动力配置扭曲系数。 劳动力配置扭曲系数的正负号表示劳动力过度配置或

配置不足， 两种情况均是对最优配置的偏离， 因此本文对劳动力配置扭曲系数取绝对

值。 具体计算公式如下：

ìτ
Ｌ
ｉｔ， 　 τＬ

ｉｔ ＞ ０
ï
ï

ａｂｓｔａｕｌＬｉｔ ＝ ＝ í
ï
０， τＬ

ｉｔ ＝ ０ （１）τＬ
ｉｔ

ï
î－ τＬ

ｉｔ， τＬ
ｉｔ ＜ ０

其中， τＬ
ｉｔ为城市 ｉ 在 ｔ 年的劳动力配置扭曲系数， τＬ

ｉｔ ＝ １ ／ ｒｉｔＬ － １； ｒｉｔＬ 为城市 ｉ 在 ｔ 年

的劳动力配置相对扭曲系数。 由于ｒｉｔＬ是一个理想的绝对值， 无法直接获得， 本文采用劳

动力的相对扭曲系数 ｒ^Ｌｉｔ近似估计劳动力配置相对扭曲系数， 计算公式如式 （２）。

＾ Ｌｉｔ ／ Ｌｔ
Ｌｉｔ ／∑ ｉ

ｎ

＝ １
Ｌｉｔ

ｒＬｉｔ ＝
ｓｉｔβＬ

ｉ ／ βＬ
ｔ
＝

（Ｙｉｔ ／ Ｙｔ）βＬ
ｉ ／∑ ｎ

（Ｙｉｔ ／ Ｙｔ）βＬ
ｉ

（２）
ｉ ＝ １

其中， Ｌｉｔ为城市 ｉ 在 ｔ 年份的劳动力供给数量即参与就业总人数； Ｌｉｔ ／ Ｌｔ表示城市 ｉ

在 ｔ 年份的劳动力供给数量占当年所有城市劳动力供给总量的比例； ｓｉｔ βｉ
Ｌ为理论上劳动

力实现最优配置时， 城市 ｉ 在 ｔ 年份的劳动力供给总量与当年所有城市劳动力数量的比

例； ｓｉｔ表示城市 ｉ 在 ｔ 年份的产出Ｙｉｔ与当年所有城市产出之和Ｙｔ的比， 产出用各城市以

２０１０ 年不变价国内生产总值表示； βＬ
ｉ 表示城市 ｉ 的劳动力产出弹性。

本文采用索洛余值法估计式 （２） 中的劳动力产出弹性， 构建规模报酬不变的柯布 －

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如式 （３）：

Ｙｉｔ ＝ ＡＫβ
ｉｔ
ｉ
ＫＬβ

ｉｔ
ｉ
Ｌ ＝ ＡＫβ

ｉｔ
ｉ
ＫＬ１

ｉｔ
－βｉＫ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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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βＫ
ｉ 表示城市 ｉ 的资本产出弹性； βＬ

ｉ 表示城市 ｉ 的劳动产出弹性， βｉ
Ｋ ＋ βｉ

Ｌ ＝ １；

Ｋｉｔ表示城市 ｉ 在 ｔ 年份的资本存量， 利用永续盘存法进行测算， 具体步骤见式 （４）：

Ｋｉｔ ＝
＋ （１ －１， ｔ ≥２

（４）{Ｉｉｔ ／ １０，　 　 　 　 　 　 ｔ ＝ １

Ｉ Ｐｉｔ ／ ｉｔ － δ）Ｋｉｔ

其中， Ｉｉｔ表示城市 ｉ 在 ｔ 年份的投资总额， 用固定资产投资总额近似代替； Ｐｉｔ表示

城市 ｉ 在 ｔ 年份的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 折旧率 δ 按照国内文献的普遍做法取 ９ ６％

（张军等， ２００４）。

对式 （３） 两边同时除以 Ｌｉｔ后取对数， 并控制城市固定效应 φｉ 和年份固定效应 ｗｔ

后得到式 （５）：

ｌｎ（Ｙｉｔ ／ Ｌｉｔ） ＝ ｌｎＡ ＋ βＫ
ｉ ｌｎ（Ｋｉｔ ／ Ｌｉｔ） ＋ φｉ ＋ ωｔ ＋ εｉｔ （５）

（２） 高新技术企业进入。 借鉴李欣泽等 （２０２２） 的做法， 本文依据 《高技术产业

（制造业） 分类 （２０１３）》 确定工商注册企业数据库中城市层面高新技术行业企业数

量， 并取对数。

（３） 产业集聚。 本文使用集中度的定义测度各城市的产业集聚水平， 具体公式

如下：

ｉｎｄｉｔ ／∑ ｉ

ｎ

＝ １
ｉｎｄｉｔ

ａｇｇｉｔ ＝
ａｒｅａｉｔ ／∑ ｎ

ｉ ＝ １
ａｒｅａｉｔ

（６）

其中， ａｇｇｉｔ表示 ｉ 城市 ｔ 年份的产业集聚程度， 其值越大， 说明城市的产业集聚程

度越高； ｎ 表示全部城市数量； ａｒｅａｉｔ表示 ｔ 年份的城市 ｉ 的行政区域面积； ｉｎｄｉｔ表示城

市 ｉ 在 ｔ 年份除农业外的制造业和服务业的总产值。

（４） 基础设施建设。 参考林伯强和谭睿鹏 （２０１９） 的做法， 本文从降低信息沟通

成本和通勤成本两方面定义基础设施， 使用城市人均电话用户数和人均公共交通车辆

数之和测度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程度， 数值越大说明基础设施建设水平越高。

４ 控制变量

为了避免遗漏变量引起的统计偏误， 本文选取各地级市的经济发展水平、 产业结

构水平、 人力资本状况、 政府支持和互联网普及情况等作为控制变量。 其中， 经济发

展水平以 ２０１０ 年不变价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表示， 产业结构水平用第三产业产值占国内

生产总值比重衡量， 人力资本状况用地区每百人高等学校在校学生占比表示， 政府支

持用政府财政支出与地区生产总值的比值表示， 互联网普及情况用宽带接入用户数

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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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前文的变量设定， 表 ２ 汇报了本文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统计结果显示处理

组的数字经济创新创业活跃度平均值为 ０ ６０８， 显著高于控制组的 ０ ４８４， 在一定程度

上反映了新型城镇化建设对数字产业发展的促进作用。 关于新型城镇化试点对数字经

济创新创业活跃度影响更严谨的结论， 有待下文进一步的计量回归进行验证。

表 ２　 描述性统计

变量
全样本 处理组 控制组

观测值 平均值 标准差 观测值 平均值 标准差 观测值 平均值 标准差

数字经济创新创业活跃度 ３０８０ ０ ５２１ ０ ２７２ ９２４ ０ ６０８ ０ ２６６ ２１５６ ０ ４８４ ０ ２６６
劳动力错配 ３０８０ ０ ７８９ ０ ６３５ ９２４ ０ ９３３ ０ ７５１ ２１５６ ０ ７２７ ０ ５６７
高新技术企业数 ３０８０ ７ ２０３ １ １６４ ９２４ ７ ５８４ １ ２６４ ２１５６ ７ ０３９ １ ０７８
产业集聚 ３０８０ ６ ６９８ １ ３３０ ９２４ ７ ２０１ １ ２７４ ２１５６ ６ ４８３ １ ２９５
基础设施建设 ３０８０ ７ ００９ ０ ９３３ ９２４ ７ ４４２ ０ ９６３ ２１５６ ６ ８２３ ０ ８５６
经济发展 ３０８０ ５ ００４ ３ ４６０ ９２４ ５ ６５１ ０ ５５８ ２１５６ ４ ７２７ ３ ４６８
产业结构 ３０８０ ０ ４８４ ０ ５１６ ９２４ ０ ５３０ ０ ５０４ ２１５６ ０ ４６４ ０ ５２０
人力资本 ３０８０ １ ６６４ １ ８８１ ９２４ ２ ０５０ ２ ０６２ ２１５６ １ ４９９ １ ７７２
政府支持 ３０８０ ０ ２０４ ０ １０８ ９２４ ０ １８０ ０ １０４ ２１５６ ０ ２１５ ０ １０７
互联网普及 ３０８０ ０ ０９１ ０ ０９６ ９２４ ０ １２０ ０ １２１ ２１５６ ０ ０７９ ０ ０８０

　 　 资料来源： 根据 ２０１０ － ２０２０ 年中国数字经济创新创业指数、 历年 《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中国工商企业注册

数据库计算得到。

（二） 模型构建

为有效识别新型城镇化试点对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创新创业活跃度的影响， 本文构

建包含城市和年份双向固定效应的多期双重差分模型：
ｄｉｇｉｎｎｏｖｉｔ ＝ α０ ＋ α１ ｎｅｗｕｒｂａｎｉｔ ＋ α２ Ｘｉｔ ＋ φｉ ＋ ωｔ ＋ εｉｔ （７）

其中， ｉ 表示城市； ｔ 表示年份； ｄｉｇｉｎｎｏｖｉｔ表示 ｉ 城市 ｔ 年份数字经济核心产业的创

新创业活跃度； ｎｅｗｕｒｂａｎｉｔ表示 ｉ 城市 ｔ 年份是否进行新型城镇化试点， 若某地级市当年

入选新型城镇化试点名单， 则在当年及该年之后赋值为 １， 否则赋值为 ０； Ｘｉｔ为控制变

量； φｉ为城市固定效应； ωｔ为年份固定效应； εｉｔ为随机干扰项。
（三） 数据来源

本文主要使用了四套研究数据： 第一套数据是中国数字经济创新创业指数， 由北

京大学企业大数据研究中心测算， 涵盖了中国 ２０１０ － ２０２０ 年 ３１ 个省份 ３３２ 个城市数字

经济核心产业的创新创业活动强度及组成指标①； 第二套数据是 《中国城市统计年

鉴》， 对于统计年鉴中的空缺值利用司尔亚司数据信息有限公司的中国数据库数据补

① 中国数字经济创新创业指数的数据来源为： ｈｔｔｐｓ： ／ ／ ｄｏｉ ｏｒｇ ／ １０ １８１７０ ／ ＤＶＮ ／ ＥＹＣＶＳ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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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 仍有极个别的缺失数据采用线性插值法进行补齐； 第三套数据是国家市场监督管

理总局的中国工商企业注册数据库， 该数据库提供了中国所有注册公司的成立日期、 所

属行业等基本信息； 第四套数据是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下设的国家环境信息中心

网站提供的气温栅格图， 本文基于此得到城市的最低平均气温。 考虑到不同行政区划统

计口径的差异及数据的可得性问题， 本文删除了北京市、 天津市、 上海市、 重庆市四个

直辖市、 数据缺失严重的拉萨市以及研究时期内行政区划发生变更的地级市①， 最终形

成了 ２０１０ － ２０２０ 年 ２８０ 个地级市的平衡面板数据。

四　 实证分析

（一） 基准回归结果

表 ３ 汇报了基准回归结果。 模型 （１） 除核心解释变量外只控制了城市固定效应和年

份固定效应。 为了尽可能避免遗漏变量偏误干扰实证结论， 本文在模型 （２） ～ （６） 中

逐步加入了经济发展水平、 产业结构水平、 人力资本水平、 政府支持力度以及互联网普

及情况等控制变量。 从表 ３ 回归结果看， 不论是否加入控制变量， 新型城镇化试点的回归

系数均在 １％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为正。 这说明新型城镇化显著促进了试点地区的数字经济

核心产业创新创业活动。 模型 （６） 控制了全部控制变量， 回归结果表明当地区纳入新型城

镇化试点后， 其数字经济创新创业活跃度显著提升了 ０ ０７６， 相当于全样本数字经济创新创

业活跃度均值的 １４ ５９％ ②， 说明新型城镇化试点能够提升城市数字经济创新创业活动。

在控制变量方面， 经济发展水平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且影响程度较大， 说明经济

增长能够促进数字经济的发展和创新创业活动。 产业结构水平与人力资本水平的回归

系数均为正， 表明地区产业结构水平与受教育水平的提升能显著促进数字经济核心产

业的创新创业发展。 这可能是因为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和人力资本积累推动了技术水平

迭代， 从而使得数字经济核心产业的创新和创业活动增加。 政府支持力度和互联网普

及情况的回归系数同样均显著为正， 表明数字经济的发展离不开政府财政的支持与互

联网普及率的提升， 二者对数字经济发展发挥着促进作用。

① 包括撤销地级市改为县级行政单位的巢湖市和莱芜市， 撤地设市和增设的毕节市、 铜仁市、 三

沙市、 儋州市、 海东市、 日喀则市、 昌都市、 林芝市、 山南市、 那曲市、 吐鲁番市和哈密市。
② 计算方法为新型城镇化试点的估计系数 ／全样本数字经济创新创业活跃度均值， 即 ０ ０７６ ／

０ ５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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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３　 基准回归结果

数字经济创新创业活跃度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新型城镇化
∗∗０ ２５３∗

（０ ０１２）

∗∗０ １０８∗

（０ ０３６）

∗∗０ ０９７∗

（０ ０３２）

∗∗０ ０９７∗

（０ ０３０）

∗∗０ ０９９∗

（０ ０２９）

∗∗０ ０７６∗

（０ ０２１）

经济发展
∗∗０ ０６９∗

（０ ０１６）

∗∗０ ０６２∗

（０ ０１５）

∗∗０ ０５５∗

（０ ０１５）

∗∗０ ０５０∗

（０ ０１５）

∗∗０ ０３８∗

（０ ０１４）

产业结构
∗０ ２０３∗

（０ ０８７）

∗０ １９２∗

（０ ０８２）

∗０ １５１∗

（０ ０７１）

∗０ １４１∗

（０ ０６０）

人力资本
∗∗０ ０７４∗

（０ ０２１）

∗∗０ ０７１∗

（０ ０２０）

∗∗０ ０６０∗

（０ ０１６）

政府支持
∗∗０ ６８３∗

（０ １４３）

∗∗０ ６４１∗

（０ １２７）

互联网普及
∗∗０ ７３５∗

（０ ２２９）

城市固定效应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年份固定效应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观测值 ３０８０ ３０８０ ３０８０ ３０８０ ３０８０ ３０８０

Ｒ２ ０ １６５ ０ ４２４ ０ ４５１ ０ ４６８ ０ ４９２ ０ ５２２

　 　 注：∗∗∗、∗∗和∗分别表示 １％ 、 ５％和 １０％的显著性水平； 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
资料来源： 根据 ２０１０ － ２０２０ 年中国数字经济创新创业指数、 历年 《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计算得到。

（二） 稳健性检验

为检验新型城镇化试点能显著提升数字经济创新创业活跃度这一结论是否稳健，
本文接下来将进行内生性讨论、 平行趋势检验、 基于倾向得分匹配的双重差分估计

（ＰＳＭ⁃ＤＩＤ）、 安慰剂检验、 替换变量、 更换样本、 剔除其他政策干扰、 变换时间窗检

验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
１ 内生性讨论

本文通过构建双重差分模型评估新型城镇化对城市数字经济创新创业活动的影响，
将历年逐渐扩大的试点范围作为外生冲击能在一定程度上检验前文结论的稳健性。 然而

数字经济创新创业水平越高的城市可能越宜居、 人口聚集程度更高， 从而导致选择该地

区作为新型城镇化试点城市的可能性越大， 即基准模型可能存在反向因果关系所引起的

内生性问题。 因此， 本文采用工具变量法解决潜在内生性问题引起的估计偏误。
具体来说， 本文使用城市的年平均最低气温作为是否是新型城镇化试点城市的工

具变量， 以减少内生性问题的影响。 主要理由有两个方面： 一是气温会影响人群集聚

和城市形成， 最低气温越低越不适合人类居住， 而新型城镇化试点地区的选择充分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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虑既有的城市规模和经济基础， 满足相关性； 二是气温不会直接影响创新创业活动

（李文贵、 余明桂， ２０１５）， 满足外生性。

表 ４ 模型 （１） 使用普通最小二乘 （ＯＬＳ） 方法， 结果显示年平均最低气温越低的

城市越不容易被选中成为新型城镇化的试点城市， 与前文的预期一致， 且不存在不可

识别和弱工具变量的问题。 使用两阶段最小二乘 （２ＳＬＳ） 方法和广义矩估计 （ＧＭＭ）

方法估计的模型显示， 新型城镇化试点仍然在 １％的显著水平下提升了数字经济核心产

业的创新创业活跃度， 这说明在考虑潜在的内生性问题后， 本文的结论仍然成立。 提

升程度大于不考虑内生性问题时的估计结果， 意味着不考虑内生性问题可能会低估新

型城镇化对城市数字经济创新创业的影响。

表 ４　 内生性检验： 工具变量法

新型城镇化 数字经济创新创业活跃度

第一阶段 第二阶段

ＯＬＳ ２ＳＬＳ ＧＭＭ

（１） （２） （３）

年平均最低气温
∗∗０ １０４∗

（０ ０１５）

新型城镇化
∗∗０ ８３５∗

（０ １１１）

∗∗０ ８３５∗

（０ １１１）

控制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城市固定效应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年份固定效应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观测值 ３０８０ ３０８０ ３０８０

Ｋｌｅｉｂｅｒｇｅｎ⁃Ｐａａｐ ｒｋ ＬＭ 统计量
４０ ０２４

［０ ００００］

Ｋｌｅｉｂｅｒｇｅｎ⁃Ｐａａｐ ｒｋ Ｗａｌｄ Ｆ 统计量
４８ ２３２
｛１６ ３８｝

　 　 注：∗∗∗、∗∗和∗分别表示 １％ 、 ５％和 １０％的显著性水平； 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 不可识别检验 Ｋｌｅｉｂｅｒｇｅｎ⁃Ｐａａｐ
ｒｋ ＬＭ 统计量括号内对应识别不足检验的 ｐ 值， 弱工具变量检验 Ｋｌｅｉｂｅｒｇｅｎ⁃Ｐａａｐ ｒｋ Ｗａｌｄ Ｆ 统计量括号内对应 Ｓｔｏｃｋ⁃
Ｙｏｇｏ 弱识别检验的 １０％临界值； 限于篇幅， 本表及后文各表省略控制变量的估计结果。

资料来源： 根据 ２０１０ － ２０２０ 年中国数字经济创新创业指数、 历年 《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美国国家海洋和大

气管理局网站计算得到。

２ 平行趋势检验

处理组和控制组符合平行趋势假设是双重差分法有效的前提。 本文利用事件研究

法进行平行趋势检验， 模型设定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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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ｉｇｉｎｎｏｖｉｔ ＝ γ０ ＋ ∑４

ｐ ＝ －４
γｐ ｔｒｅａｔｐｉｔ ＋ γｋ Ｘｉｔ ＋ μｉ ＋ δｔ ＋ εｉｔ （８）

其中， ｔｒｅａｔｐｉｔ表示样本年份是否为城市 ｉ 进行新型城镇化试点前后第 ｜ ｐ ｜ 年的虚拟

变量， 若该城市入选新型城镇化试点城市名单， ｔｒｅａｔｐｉｔ取 １， 否则取 ０； ｐ 表示试点前后

第 ｐ 年， 如果取负数则表示成为试点城市前 ｐ 年， ｐ 取正数则表示成为试点城市后 ｐ

年； γｐ为处理组新型城镇化试点前 （后） 第 ｐ 年与其他控制组城市之间的差异， 若该系

数在试点前不显著， 则说明平行趋势假设成立， 构建 ＤＩＤ 模型的研究结果是可信的。

图 １ 的平行趋势检验显示， 在试点前γｐ不显著， 表明处理组和控制组在新型城镇化

试点前， 数字经济核心产业的创新创业活跃度不存在明显差异， 即满足平行趋势假设。

从动态效应来看， 从推行当期开始， 新型城镇化试点对数字经济创新创业活动的影响

系数显著为正并在实施的第二年达到顶峰， 虽然之后影响趋于减弱， 但仍能显著提升

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创新创业活动。

图 １　 平行趋势检验

资料来源： 根据２０１０ －２０２０ 年中国数字经济创新创业指数、 历年 《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计算得到。

３ ＰＳＭ⁃ＤＩＤ 估计

考虑到新型城镇化试点城市可能存在自选择偏误所导致的内生性问题， 本文采用

倾向得分匹配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 具体做法是选择经济发展、 人力资本等控制变量

作为协变量， 通过 Ｌｏｇｉｔ 模型估计得到倾向得分值后， 依次采用核匹配、 半径匹配和近

邻匹配方法进行匹配后再进行双重差分估计。 匹配平衡性检验表明， 匹配后所有的控

制变量均不存在显著差异①， 说明本文选择的匹配方法是合理的。

① 限于文章篇幅， 留存备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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匹配后的回归结果如表 ５ 所示。 核匹配、 半径匹配与近邻匹配的回归结果与前文

基准回归结果的方向、 显著性与数值大小均基本一致， 说明新型城镇化能够推动数字

经济创新创业活跃度的研究结论具有稳健性。

表 ５　 ＰＳＭ⁃ＤＩＤ 回归结果

核匹配 半径匹配 近邻匹配

（１） （２） （３）

新型城镇化
∗∗０ ０７５∗

（０ ０２１）

∗∗０ ０７６∗

（０ ０２１）

∗∗０ ０７８∗

（０ ０２１）

控制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城市固定效应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年份固定效应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观测值 ３０７８ ３０５５ ３０５６

Ｒ２ ０ ５２４ ０ ５３２ ０ ５３３

　 　 注：∗∗∗、∗∗和∗分别表示 １％ 、 ５％和 １０％的显著性水平； 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
资料来源： 根据 ２０１０ － ２０２０ 年中国数字经济创新创业指数、 历年 《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计算得到。

４ 安慰剂检验

尽管三批新型城镇化试点可近似地看作准自然实验， 但实际上， 试点城市的选择并

不是随机的， 而是综合考虑了经济基础、 资源禀赋等因素， 并兼顾各种类型城市后做出

的选择 （吴青山等， ２０２２）。 为了探讨非随机性对实证结果是否产生干扰进而影响基准模

型的稳健性， 本文随机生成新型城镇化试点的控制组城市名单， 并重复进行 １０００ 次安慰

剂检验， 图 ２ 显示估计系数的分布接近均值为 ０ 的正态分布， 说明这种非随机性作为非观

测因素并不会对实证结果产生显著影响， 基准回归的结果依然稳健且可信。

５ 替换变量衡量方式

（１） 变换被解释变量。 在基准回归分析中， 本文选用各地级市的数字经济核心产

业创新创业指数表示数字经济发展状况， 该指标虽然具有很好的连续性和可比性， 但

作为绝对指标无法排除城市人口规模的影响。 本文使用人均数字经济创新创业指数替

换原被解释变量重新进行了估计①。 结果显示， 新型城镇化试点对人均数字经济创新创

业指数的影响显著为正， 表明新型城镇化试点提升了城市的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创新创

① 因篇幅所限， 替换变量、 缩减样本、 剔除同期政策干扰、 变换时间窗检验的稳健性结果并未

在文中展示。 备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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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安慰剂检验

资料来源： 根据 ２０１０ － ２０２０ 年中国数字经济创新创业指

数、 历年 《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计算得到。

业活跃度。 结论与上文一致， 具有稳健性。

（２） 变换核心解释变量。 三批新型城镇化城市试点名单颁布时间依次为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２９ 日、 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 １６ 日和 ２０１６ 年 １１ 月 ２９ 日， 均处于年末， 如果将试点当年作为

实施时间可能会高估新型城镇化对数字经济发展的作用。 本文将 ７ 月 １ 日后发布的试

点城市的实施时间设定为下一年， 即形成新的核心解释变量。 更改新型城镇化试点赋

值方式后的结果与前文估计结果相比， 尽管核心解释变量的估计系数大小有所变化，

但显著性和方向并没有发生根本改变， 这说明新型城镇化试点可以提升城市数字经济

创新创业活跃度。 此结果与前文基本一致， 具有稳健性。

６ 剔除异常值和删除特殊城市

（１） 剔除奇异值。 为降低异常值对计量结果产生的影响， 本文对数字经济核心产

业创新创业指数两端分别缩尾和截尾 １％ 后重新进行估计。 核心解释变量的系数符号、

显著性与基准回归一致。

（２） 删除特殊城市。 考虑到省会城市和副省级城市在政策环境、 经济发展水平、

行政权力以及创业环境等方面与普通地级市存在着较大的差异， 可能会影响模型估计

的结果， 本文分别删除 ２６ 个省会城市和 １５ 个副省级城市后重新对模型进行估计。 估计

结果表明核心解释变量对数字经济创新创业指数的影响依然与基准回归基本相似， 仅

核心解释变量的系数变大。 可能的原因是相较于省会城市和副省级城市优渥的资源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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赋， 普通地级市的数字产业基础较弱， 新型城镇化试点对这些城市的数字经济核心产

业的创新创业效果更明显。
７ 剔除其他政策的干扰

同时期其他相关政策也可能影响试点城市的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创新创业活动， 从

而对新型城镇化试点效应的识别造成干扰。 为准确识别新型城镇化试点对数字经济的

影响， 本文删除了受 “宽带中国” 试点或智慧城市试点影响的城市。 估计结果表明新

型城镇化试点依然至少在 ５％的水平上显著提升了数字经济创新创业活跃度， 验证了本

文研究结论的稳健性。
８ 变换时间窗检验

为准确识别新型城镇化这一外生政策冲击对各城市数字经济与创新创业的影响是

否会受到样本研究期选择的影响， 同时避免其他政策的实施对研究结论产生干扰， 本

文通过逐年缩短时间窗口检验研究结论是否稳健。 本文将原来的样本研究期２０１０ －
２０２０ 年依次缩短一年得到 ２０１０ － ２０１９ 年、 ２０１０ － ２０１８ 年、 ２０１０ － ２０１７ 年、 ２０１０ － ２０１６

年 ４ 个考察期。 各考察期内核心解释变量在 １％的显著性水平上对数字产业创新创业活

跃度发挥正向作用， 且该正向影响随年份推进不断变弱， 证明了基准回归结果的稳

健性。

五　 进一步分析

（一） 影响机制分析

为进一步检验新型城镇化试点对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创新创业活跃度的影响机制，
本文构建如下使用两步法对影响机制进行检验：

ｍｅｃｈｉｔ ＝ β０ ＋ β１ ｎｅｗｕｒｂａｎｉｔ ＋ β２ Ｘｉｔ ＋ φｉ ＋ ωｔ ＋ εｉｔ （９）
ｄｉｇｉｎｎｏｖｉｔ ＝ γ０ ＋ γ１ ｍｅｃｈｉｔ ＋ γ２ Ｘｉｔ ＋ φｉ ＋ ωｔ ＋ εｉｔ （１０）

其中， ｍｅｃｈｉｔ为机制变量， 包括劳动力错配程度、 高新技术企业进入数量、 产业集

聚和基础设施水平， 其余变量与基准回归模型设定均保持一致。

在理论假设中， 本文分析了新型城镇化试点可能会通过纠正劳动力错配程度而提

升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创新创业活跃度， 即新型城镇化的 “匹配效应”。 为检验这一影响

机制是否成立， 本文进一步考察新型城镇化试点对劳动力错配程度， 以及劳动力错配

对数字经济创新创业活跃度的影响。 表 ６ 模型 （１） 结果表明， 新型城镇化试点在 １％

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缓解劳动力的错配情况。 可能的原因在于新型城镇化试点要求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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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提高城镇人口占比与经济社会健康发展的统一。 试点城市不仅通过打破城乡户籍限

制确保劳动力要素在城乡间平等交换、 自由流动配置， 实现 “引得来”， 还采取了如提

供城镇保障性住房、 提升养老与医疗等公共服务能力和服务水平等在内的一系列举措

确保转移人口 “留得下”。 户籍这一壁垒的限制被打破， 劳动力市场信息不对称的局面

得到缓解， 劳动力可以自由选择与自身意愿和能力相匹配的工作。 模型 （２） 印证劳动

力配置扭曲会阻碍数字产业发展， 为证实新型城镇化试点纠正劳动力配置扭曲， 进而

激发创新创业活力提供间接证据。 这表明， 纠正劳动力错配程度是新型城镇化试点提

高创新创业活力的影响机制之一。
新型城镇化试点可能会增加高新技术企业数量， 从而提升城市的数字经济创新创

业水平， 即新型城镇化的 “导向效应”。 本文将是否是新型城镇化试点城市与高新技术

企业新增数量、 高新技术企业新增数量与数字经济创新创业水平分别进行回归， 以考

察新型城镇化的 “导向效应”， 结果详见表 ６ 模型 （３） ～ （４）。 结果显示新型城镇化

试点城市的高新技术企业当年进入数量在 １％的显著性水平上高于非试点城市。 说明新

型城镇化试点使得高新技术企业进入更多， 意味着就业市场所需求的就业岗位多为高

技能偏向， 以此为导向倒逼劳动者选择延长受教育年限或接受专业培训、 提升人力资

本水平以期获得工作和更优渥的待遇， 为数字产业创新创业水平的提高积蓄人力资本

基础。

新型城镇化试点城市可能会促进产业集聚， 从而激发城市的数字经济创新创业活

力， 即新型城镇化的 “集聚效应”。 本文同样使用两步法检验该机制是否成立。 表 ６ 模

型 （５） 结果显示， 在 ５％显著性水平下， 新型城镇化试点显著促进了试点城市的产业

集聚。 原因可能在于： 首先， 新型城镇化使得大量农业转移人口留居在城市， 催生了

大量就业需求和生活需求， 这为产业集聚提供了可能； 其次， 随着试点的推进， 试点

城市的营商环境得到了改善， 增强了招商引资和优质人才的吸引力； 最后， 行政审批

手续的简化、 对相关企业的研发支持和鼓励等都为引进投资、 兴办产业提供制度支

撑。 产业投资和产业人力资本汇合使产业集聚的速度和质量得到了全面提升， 增加了

产业链上下游的知识交流和溢出效应， 增强了专业化分工对生产率的提升作用， 最终

城市的数字经济创新创业水平得到了提升。 表 ６ 模型 （６） 的回归结果支撑了这一

说法。
新型城镇化试点城市可能会加强城市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建设， 进而提升城市

的数字经济创新创业活力， 即新型城镇化的 “连通效应”。 表 ６ 模型 （７） 和模型 （８）

检验了连通效应是否成立。 结果显示， 在 １％显著性水平下， 新型城镇化试点显著促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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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试点城市的基础设施建设， 进而提升了数字经济创新创业活跃度。 这是因为新型城

镇化试点从两端发力， 通过疏解相关产业和部分公共服务， 增强了对郊区的辐射带动

作用， 同时推动了城镇基础设施向乡村延伸覆盖， 为要素的双向流动提供交通设施

帮助。

表 ６　 新型城镇化试点提升数字经济创新创业活跃度的影响机制

匹配效应 导向效应 集聚效应 连通效应

劳动力

错配程度

数字经济

创新创业

活跃度

高新技术

企业进入

数字经济

创新创业

活跃度

产业集聚

数字经济

创新创业

活跃度

基础设施

建设水平

数字经济

创新创业

活跃度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新型城镇化
∗∗－０ １９７∗

（０ ０５８）

∗∗０ ３１２∗

（０ ０７４）

∗０ ０９０∗

（０ ０３６）

∗∗０ １１６∗

（０ ０３３）

劳动力错配程度
∗∗－０ ０５４∗

（０ ０１１）

高新技术企业

进入

∗∗０ １６９∗

（０ ００９）

产业集聚
∗∗０ ３１２∗

（０ ０１６）

基础设施建设

水平

∗∗０ １６８∗

（０ ０２３）

控制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城市固定效应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年份固定效应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观测值 ３０８０ ３０８０ ３０８０ ３０８０ ３０８０ ３０８０ ３０８０ ３０８０

Ｒ２ ０ ０３１ ０ ５２１ ０ ６８７ ０ ６７８ ０ ６４７ ０ ６５９ ０ ３９２ ０ ５７０

　 　 注：∗∗∗、∗∗和∗分别表示 １％ 、 ５％和 １０％的显著性水平； 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
资料来源： 根据 ２０１０ － ２０２０ 年中国数字经济创新创业指数、 历年 《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中国工商企业注册

数据库计算得到。

（二） 异质性分析

数字产业创新创业指数是一个复合指标， 且城市的人口规模和地理位置可能对城

市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创新创业活跃度存在不同的影响。 本文分别从创新创业指数子指

标、 城市人口规模和所在地理区位三方面考察新型城镇化试点对城市数字经济核心产

业创新创业活跃度的异质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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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分创新创业构成指标分析

考虑到数字产业创新创业指数包含 ６ 个维度 （戴若尘等， ２０２２）， 本文进一步分析

新型城镇化试点对不同维度有何差异性影响。 表 ７ 的结果表明， 新型城镇化试点对数

字核心产业创新创业指数的各维度均在 １％的显著性水平上有着正向作用， 正向影响程

度从高到低的维度依次为新建企业数量、 吸引外来投资、 商标注册数量、 专利授权数

量、 软件著作权登记数量和吸引风险投资。 说明新型城镇化试点主要通过影响新建企

业数、 外来投资数和商标注册数提升数字产品制造业等数字经济核心产业的创业活跃

度， 而通过专利、 软件著作权等产业数字化创新程度的影响较弱。 一方面， 试点城市

由于落户门槛降低和城乡要素市场一体化建设， 转移人口成为新市民的主要来源， 劳

动力市场供给增加。 人口增加带来了市场需求的增加， 增加了农业转移人口的创业意

愿。 而增加的农业转移人口涌入劳动力市场， 促进了高低技能互补， 减少了流入地劳

动力短缺和流出地劳动力过剩的情况， 对于提升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和城市整体的创

新水平具有重要意义 （张艺川、 梁权熙， ２０２２）。 另一方面， 试点还能改善营商环境与

产业环境， 引进各类投资。 但是由于专利授权、 软件著作登记等创新衡量指标需要较

长的筹备周期， 因此新型城镇化试点对数字产业创新的积极影响略微滞后于对数字产

业创业的影响。

表 ７　 异质性讨论： 分创新创业构成指标分析

新建企业 外来投资 风险投资 专利 商标 软件著作权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新型城镇化
∗∗０ １０７∗

（０ ０２５）

∗∗０ ０８１∗

（０ ０２２）

∗∗０ ０２０∗

（０ ００６）

∗∗０ ０４６∗

（０ ０１２）

∗∗０ ０６１∗

（０ ０１３）
０ ０３６∗

（０ ０１９）

控制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城市固定效应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年份固定效应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观测值 ３０８０ ３０８０ ３０８０ ３０８０ ３０８０ ３０８０

Ｒ２ ０ ５３０ ０ ５１９ ０ １８５ ０ ４４９ ０ ３３８ ０ ５２９

　 　 注：∗∗∗、∗∗和∗分别表示 １％ 、 ５％和 １０％的显著性水平； 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
资料来源： 根据 ２０１０ － ２０２０ 年中国数字经济创新创业指数、 历年 《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计算得到。

２ 分城市人口规模分析

考虑到城市人口规模可能会影响新型城镇化试点对数字经济创新创业活跃度的提升

作用， 本文按照城镇常住人口规模大小将样本城市划分为大城市、 中等城市和小城市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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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进行分析①。 表 ８ 模型 （１） ～ （３） 显示， 大、 中型城市的新型城镇化试点的回归系

数显著为正， 而小城市的影响系数并不显著， 说明在样本研究时期内， 新型城镇化试点

提升了大、 中型城市的数字产业创新创业活跃度， 且在中等城市的作用更大， 但对小城

市的影响并不显著。 可能的原因在于小城市的人口规模不足， 相对应的工资溢价、 产业

规模和就业机会均较少， 因此即使被确立为试点城市， 对于农业人口的吸引力仍有不足。

而大城市尽管经济发展水平更高， 但是物价水平更高可能造成消费降级， 更高的落户门

槛限制也削弱了农业流转人口进入大城市的意愿。 中型城市以其适中的消费水平和较优

的经济发展和公共服务体系建设成为推动数字产业创新创业活跃度发展的中坚力量。

３ 分地理区位分析

城市所处的地理区位同样可能影响新型城镇化试点的数字产业发展效应， 表 ８ 模

型 （４） ～ （５） 显示， 中西部地区的新型城镇化试点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 而东部地

区的影响系数并不显著。 说明在样本研究时期内， 新型城镇化试点提升了中西部地区

的数字产业创新创业活跃度， 但对东部地区城市的影响并不显著。 可能的原因是新型

城镇化试点名单中， 中西部地区地级城市占比达到 ６２ ３５％ 。 因此试点更加注重向中西

部地区倾斜， 促进了欠发达地区数字经济创新创业活跃度的提高。

表 ８　 异质性讨论： 分城市人口规模和地理区位分析

分城市规模 分地理区位

大城市 中等城市 小城市 东部地区 中西部地区

（１） （２） （３） （４） （５）

新型城镇化
∗０ ０４９∗

（０ ０１９）

∗∗０ １５４∗

（０ ０２４）
－ ０ ００１
（０ ０５４）

０ ０１６
（０ ０２１）

∗∗０ １０７∗

（０ ０２３）

控制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城市固定效应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年份固定效应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观测值 ２４６３ ５２３ ９４ １０６７ ２０１３

Ｒ２ ０ ５６８ ０ ５９２ ０ ６２６ ０ ６４０ ０ ５２０

　 　 注：∗∗∗、∗∗和∗分别表示 １％ 、 ５％和 １０％的显著性水平； 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
资料来源： 根据 ２０１０ － ２０２０ 年中国数字经济创新创业指数、 历年 《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计算得到。

① 参考国务院 《关于调整城市规模划分标准的通知》， 将样本城市中年末城区常住人口小于 ５０
万人的城市划分为小城市， ５０ 万 ～ １００ 万人的城市划分为中等城市， １００ 万人以上的城市划

分为大城市。

·１３８·



李欣泽等： 打破城乡壁垒

六　 结论与政策启示

本文基于 ２０１０ － ２０２０ 年 ２８０ 个城市的平衡面板数据， 利用多期 ＤＩＤ 评估了新型城

镇化试点能否提升数字经济核心产业的创新创业活跃度， 以探究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

和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背景下打破城乡市场分割与培育壮大数字经济核心产业间的因

果关系与实现路径。 研究结果表明， 新型城镇化试点在一定程度上能有效促进数字经

济相关产业的创新创业程度， 证实了城乡要素市场一体化建设助力数字经济发展的可

能性。 在经过工具变量法、 平行趋势假设检验、 安慰剂检验、 替换变量衡量方式、 剔

除奇异值、 缩减样本、 排除同时期其他政策影响、 变换时间窗检验等一系列稳健性检

验后结论依然成立。 影响机制检验表明， 新型城镇化试点缓解劳动力错配、 促进高新

技术企业进入、 加速产业集聚和完善基础设施建设， 从而推动数字产业的创新创业行

为。 异质性分析研究表明， 新型城镇化试点对创业的提升作用明显高于创新活动， 且

在城市人口规模适中和中西部地区的城市中效果更为显著。
依据前文的主要研究结论， 本文针对性提出以下三点政策启示。 第一， 坚定不移

地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战略， 实现从追求城镇落户数量向关注农业转移人口

市民化质量的转变。 解决好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中城乡分割这一堵点， 让城乡要素市

场一体化的红利能够惠及更多城市和全体人民。 第二， 发挥新型城镇化战略的匹配效

应、 导向效应、 集聚效应和连通效应， 提升数字核心产业创新创业活跃度。 需要进一

步深化户籍制度改革， 降低流动人口的迁移成本， 以产业集聚吸引农村剩余劳动力迁

往城市， 加强农业转移人口技能培训以适应技能偏向的就业岗位需求， 实现教育、 医

疗、 养老、 住房等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第三， 要根据各城市的地理位置、 人口规模

等因素， 因地制宜地实行符合各地实际发展状况的城镇化发展模式。 以城市群和都市

圈为依托深入实施区域协调战略， 培育壮大中小城市， 做大做强中西部地区的中心城

市。 通过对上述地区提供政策倾斜和资金支持， 提升城镇化的水平和质量， 推进数字

产业的协同建设进程。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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